[bookmark: _GoBack]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疫苗生物ETF”或“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疫苗生物ETF 终止上市，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21号）同意。现将疫苗生物ETF 终止上市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1、 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ETF

	基金代码
	561710

	场内简称
	疫苗

	扩位简称
	疫苗生物ETF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1月8日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日
	2022年11月25日

	终止上市日
	2024年 9 月20日



2、 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截至2024年7月19日日终，本基金已经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2024年7月25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2024年7月26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清算期间为2024年7月26日至2024年8月16日。
本基金管理人于2024年7月20日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于2024年8月30日发布了《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于2024年9月3日发布了《关于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于2024年9月11日发放清算资金。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规定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基金终止上市，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终止上市日为2024年9月20日。
3、 基金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本基金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理基金退出登记等业务。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2日

